




市定古蹟公告表 

名稱 清水李氏洋宅 

種類 宅第 

位置或地址 臺中市清水區光復街新生巷 10號 

古蹟及其所定著

土地範圍之面積

及其地號 

1.古蹟本體： 

  李氏洋宅 1棟。 

2.定著土地範圍： 

 臺中市清水區中興段 478、479、481地號，面積為 412平

方公尺(實際面積應以實際測繪資料為準)。 

指定理由及其法

令依據 

一、 具高度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者： 

建築入口正門上方窗櫺保存「李」字，做為李家象徵。

整體立面以淺褐色洗石子為主軸，於開口處外框及部分

窗台處以墨綠色洗石子收邊或壓底。一樓正立面與側立

面各設立一對圓柱，呈現原屋主對於建築外觀的講究。

二樓天井後側保留原有拱橋式通廊，亦為本建築特殊之

處，外部各扇窗及窗櫺作風講究，且多數保存完整。整

體而言，本建築之構造及空間格局極具特色，具藝術價

值。 

二、 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 

建築構法與裝修皆具有日治時期的精美建築式樣，目前

仍維持原有格局及配置，整體建築保存完整，呈現當時

代的營造技術。 

三、 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 

本建築為臺中海線地區少見的二層洋樓建築，構造精

美，裝飾做工十分精緻，具稀少性不易再現。 

四、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第1、2、

3款所列基準。 

公告日期及文號 中華民國 113年 11月 1日府授文資古字第 11303088411號  
備註：本表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本府依行政程序法第 101條之規定，得隨

時更正。 



市定古蹟「清水李氏洋宅」 

地籍套繪圖 

 

 

 

 

 

李氏洋宅 

 

古蹟本體：李氏洋宅。 

定著土地範圍：臺中市清水區中興段 478、479、481 地號，面積

為 412 平方公尺。 


